
证券代码：002147              证券简称：新光圆成              公告编号：2017－082 

 

新光圆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交所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新光圆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近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

下发的《关于对新光圆成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中小板问询函【2017】第 622 号），就公

司 2017 年 11 月 20 日披露的《关于全资子公司签订收购意向书的公告》，公司全资子公司浙

江万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厦房产”）拟将持有的建德新越置业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建德新越”）100%股权及金华欧景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欧景置业”）100%股

权对外转让的相关事项提出问询。现对问询函中相关问题汇总回复如下： 

问题 1：上述股权出售的具体原因、具体进度安排、预计完成时间等； 

答： 1、本次股权出售的原因 

公司全资子公司万厦房产拟出售其持有的建德新越 100%股权和欧景置业 100%股权。

建德新越和欧景置业均从事房地产开发业务，系为开发千岛湖皇冠度假村项目及金华欧景名

城项目而成立的项目公司。千岛湖皇冠度假村位于 5A 级旅游景点千岛湖风景区，该项目建

筑面积 9.3 万平方米，其中：酒店及配套用房 5.1 万平方米，住宅（别墅）4.2 万平方米，截

至本回复出具日，项目已完工，尚未对外销售。金华欧景名城项目位于浙江省金华市中心地

段，项目总建筑面积 29.67 万平方米，开发产品类别包括普通住宅和商业用房，截至本回复

出具日，该项目普通住宅已全部售完，剩余 4.6 万平方米沿街商铺等商业用房尚未出售。公

司为加快去库存，回笼资金并结合自身经营发展战略需要，拟整体出售上述项目。根据房地

产行业惯例和便于后续交割，公司拟以出售股权的形式，实现上述项目的销售。 

2、本次股权出售的具体进展安排及预计完成时间 

（1）欧景置业股权出售具体进度及预计安排 

鉴于公司与受让方就欧景置业 100%股权转让事宜尚有部分事项需要进一步磋商，公司

预计将于 2018 年上半年完成欧景置业 100%股权出售。 

（2）建德新越股权出售具体进度及预计安排 

2017 年 12 月 7 日，公司全资子公司万厦房产与霍尔果斯现代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以下简称 “受让方 1”）、北京菊华投资基金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受让方 2”）

就建德新越 100%股权转让事宜共同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其中 99%的股权转让给受让

方 1，1%的股权转让给受让方 2。 

公司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上述股权转让方案，并提请拟于 2017 年 12

月 25 日召开的公司 2017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3）建德新越股权出售协议相关安排 

上述《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了 8 项先决条件，根据协议约定，该等先决条件全部满足（或

被受让方书面豁免，为免疑义，受让方对任一先决条件的书面豁免，不代表其对其他先决条

件的豁免，其他先决条件仍应满足）后，受让方才有义务按照协议约定受让目标公司股权，

任何一项条件未满足的，受让方有权决定不予收购或对收购价格予以调整。先决条件包括：  

a、受让方就收购目标公司股权的资金已由有限合伙人实缴到账； 

b、就本次建德新越股权转让，浙江万厦已取得酒店公司、抵押权人及其他债权人的书

面同意； 

c、转让方已经配合受让方及其指定顾问完成对目标公司和目标项目的尽职调查，尽职

调查结果令受让方满意； 

d、目标公司持有建德市新安江街道岭后塘坞口的千岛湖皇冠度假村项目（以下简称“千

岛湖项目”、“目标项目”）各项工作均于本协议约定的期限内完成，如有逾期情形，浙江万

厦已支付相应违约金或滞纳金等； 

e、千岛湖项目开发行政批准手续齐备，不存在违法违规情形； 

f、截至最后实际可行日期，并无致使本协议及其补充书面文件及任何其他交易文件目

的或合作方案无法实现的任何重大不利变化或不可抗力事件发生； 

g、截至最后实际可行日期，建德新越、浙江万厦未违反本协议以及任何其他交易文件

项下之任何约定； 

h、截至最后实际可行日期，建德新越、浙江万厦所作的所有声明、保证及承诺均持续

真实、准确、完整且不存在任何误导。 

上述先决条件仅为受让方利益而设定，其他方或其关联方在任何情形下无权以先决条件

未成就而主张解除本协议。 

截至本回复出具日，上述先决条件已大部份满足，少数资料在验证中，公司正积极与受

让方就本次交易的先决条件验证进行确认，交易双方约定将于 2017 年 12 月 23 日前完成该

项工作，同时按照协议约定收取首期股权转让价款人民币陆亿元（￥600,000,000.00）。届时，



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4）建德新越股权出售涉及的担保事项安排 

本公司于 2017 年 7 月 10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7 年

度公司控股子公司之间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为建德新越提供不超过 

100,000 万元的担保额度，担保期限至公司 2017 年度股东大会之日止。截止披露日，实际担

保金额为 55,000 元，系光大兴陇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向建德新越提供的借款，借款期限为 2016

年 12 月 6 日至 2018 年 12 月 6 日。  

鉴于上述担保尚在履行期限内，且股权转让尚未办理交割，为便于本次股权转让交易的

实现，股权受让方霍尔果斯现代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同意对该担保事项提供反担保，

并签订了《反担保合同》，约定如公司承担了担保责任的，股权受让方霍尔果斯现代产业投

资基金（有限合伙）将承担反担保责任。反担保期间为交易双方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的约

定对建德新越及其持有的千岛湖项目办理完毕交割之日起，至公司向贷款人承担担保责任之

日后两年止。 

    公司将结合本次交易的最终实现情况，最晚不超过 2017 年度股东大会之日时点重新审

议该项担保事项。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公司计划 2017 年完成的建德新越

100%股权转让事项，尚需经公司股东会审批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本次交易是否能最

终实施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项目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相关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敬

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问题 2：请补充披露建德新越、欧景置业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资产总额、净资产、营业收

入、营业利润、净利润等主要财务数据，并说明上述股权转让价格的定价依据及合理性，

股权转让价格与账面价值存在较大差异的，请说明原因及合理性； 

答：（1）相关财务数据如表所列示 

                                      金额单位：元 

项目 

建德新越 欧景置业 

2016年度 2017年三季度 2016年度 2017年三季度 

总资产 1,459,363,732.69 1,697,460,150.62 1,110,590,499.49 1,109,514,846.52 

净资产 50,584,763.47 14,826,037.63 955,070,381.23 1,018,549,460.95 



营业收入 2,382,397.64 24,963,125.02 224,035,442.12 204,810,168.25 

营业利润 -32,667,836.94 -46,654,486.70 63,492,149.12 84,640,661.28 

净利润 -26,933,732.80 -35,758,725.84 47,547,702.51 63,479,079.72 

（2）定价依据 

本次拟出售建德新越 100%股权，实质是拟出售千岛湖皇冠度假村项目。交易双方根

据上述项目的估值扣除受让方承接的负债后的差额作为最终定价。由于上述项目的主要资

产为其持有的物业，交易双方根据物业所处的地理位置、物业建设品质，比照周边物业已

售或在售的交易价格及土地成交价格为基础，针对该区域地理位置项目的稀缺性与未来增

值空间，在充分考虑股东合理回报的条件下，由交易双方最终协商确定。 

拟出售的欧景置业 100%股权，实质是出售金华欧景名城项目剩余的 4.6 万平方米沿

街商铺等自主开发的物业资产，其股权价值是按上述估值原则估算的物业资产价值。 

（3）股权转让价格与账面价值存在较大差异的原因 

由于股权账面价值仅计量了项目公司的注册资本以及开发过程中发生的管理费用，建

德新越股权转让价格与账面价值存在较大差异。 

建德新越项目包括 5.1 万平方米的酒店和 4.2 万平方米的住宅（别墅），截至本回复出

具日，除酒店试运营期间业务收入外，住宅（别墅）尚未对外销售。因此，该项目股权账面

价值仅反映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扣除管理等费用后的金额，无法体现项目的整体价值。 

问题 3：请结合上述股权对应地产项目的用途、处置股权事项的性质等，说明上述股

权出售事项的会计处理、对公司 2017 年财务报表的影响、形成的损益是否与公司日常经营

业务相关，以及是否需要对 2017 年度业绩预告进行修正； 

答：（1）本次股权出售事项的会计处理及对财务报表的影响 

公司本次出售建德新越 100%股权及欧景置业 100%股权事项，将根据《企业会计准则 2

号—长期股权投资》及相关规定执行会计处理，本次拟出售股权的账面价值与实际取得价款

之间的差额计入投资收益。 

公司预计出售建德新越 100%股权事项将于 2017 年度完成，若出售建德新越 100%股权

事项于 2017 年度完成，预计形成约 8 亿元的净利润，将对公司 2017 年度的经营业绩产生较

大的积极影响。 

（2）本次股权出售形成的损益属于经常性损益 

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的相关规定，



非经常性损益是指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直接关系，以及虽与正常经营业务相关，但由于其

性质特殊和偶发性，影响报表使用人对公司经营业绩和盈利能力做出正常判断的各项交易和

事项产生的损益。 

房地产开发公司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将根据自身经营战略的需要，将已开发完成的产品

用于出租、分批销售或一次性整体出售，符合房地产行业的日常经营特点，属于房地产行业

的日常商业行为。公司本次出售建德新越 100%股权和欧景置业 100%股权，实质是出售千

岛湖皇冠度假村及金华欧景名城项目，通过出售股权实现整体出售房地产开发项目是房地产

行业惯用的商业模式。上述项目是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所开发的产品，出售上述项目其实质与

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业务相关，因此本次出售建德新越 100%股权和欧景置业 100%股权的处

置收益属于经常性损益。 

（3）无需对公司 2017 年度业绩预告进行修正 

按照公司计划进度安排，建德新越项目销售预计将于 2017 年 12 月份完成交付，交易完

成后将对 2017 年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预计该项交易当期实现净利润约 8 亿元，加上其

他项目的销售交付，预计公司 2017 年业绩能够达到业绩预告所预测的范围；公司 2017 年三

季度报告中披露的业绩预测，已经涵盖了本次交易的影响，因此，本次交易不需对业绩预告

进行修正。 

问题 4：请结合万厦房产、新光建材城 2017 年前三季度业绩情况等，说明上述重组交

易标的 2017 年度业绩承诺预计完成情况、是否存在通过出售重组资产完成业绩承诺的情形

以及是否损害公司利益。 

答：2017 年前三季度，万厦房产和新光建材城累计实现净利润 6634.78 万元，占重组交

易标的 2017 年度业绩承诺应完成数额的比例较小。根据公司年度销售计划安排，2017 年四

季度，随着建德新越项目的整体销售及其他项目与产品的交付，公司预计重组交易标的能够

完成 2017 年度业绩承诺。 

公司重组标的两公司均为房地产企业，重组资产主要是自主开发的房地产项目，包括在

建项目、在售项目及部分自持运营项目。公司 2017 年拟出售的建德新越项目在重组期间处

于在建状态，属于原重组资产的一部分。该项目的出售，是公司销售开发产品行为，属房地

产企业正常的经营行为，不属于出售重组资产完成业绩承诺的情形。该项目一次性整体转让，

有利于公司房地产业务库存去化，有利于加速实现资金回笼，降低运营成本；项目拟协商议

的交易价格充分考虑了市场公允价值与股东合理回报，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新光圆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 年 12 月 12 日 




